
名学、辩学与逻辑

代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称谓先秦学术思想的用语，“名学”、“辩学”不是古已

有之，而是后人提出的。

非十二子）在仲尼、子弓之外概括了以魏牟、

战国末期，儒、道、法、杂诸家均对先秦思想有过不同程度

的评述或总结。在这些评述或总结中，“名学”、“辩学”等用语

没有出现。《荀子

天下》也对“古之道术”作了总

陈仲、墨翟、惠施、孟轲等十二子为代表的“六说”。荀况指出

了这“六说”的特征，但没有给它们特别的名称，更没有“名

学”、“辩学”的用语。《庄子

徐无鬼》有“儒、墨、杨、秉四，与夫

评，列出了以墨翟、宋钘、彭蒙、老聃、庄周以及惠施与公孙龙

等辩者为代表的不同学派，举出了这些学派的要旨，首次使用了

“辩者”一词，但同样未对这些学派命名，也未见“名学”、“辩

学”之称。此外，《庄子

显学）有“世之子（惠施

不二）则举出老聃、孔

引者注）为五”的说法；《韩非子

显学，儒、墨也”的称道；（吕氏春秋

丘、墨翟、关尹、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儿良等“天

下之豪士”为有影响的思想家；这中间同样没有“名学”、“辩

学”的称谓。

逮至汉代，史家可能想借“名闻而实喻”的效果，帮助当时

及后世的人们对先秦的“百家争鸣”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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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人译西方逻辑书，书名

开始对先秦思想派别进行梳理与划分，同时对这些派别分别予以

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班固《汉书

命名。这件事的先行者是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列出了

艺文志》

随司马谈之后，列“诸子十家”，除 述六家外，又有纵横家、

杂家、农家、小说家。自此，始见名家之称。

“名学”、“辩学”较为普遍、频繁地被学术界使用，则是近

代的事情。

”一词的汉语起初，“名学”与“辩学”被用作西语“

意译。

西方逻辑输入我国的初始阶段。进入

世纪末，以李之藻《名理探》的刊布为标志，开始了

世纪后，西方逻辑以更

大的规模和更深的程度再次输入我国。这种输入的主要方式是汉

思想家为使“

译西方逻辑著作。在译介西方逻辑著作的过程中，近代一些启蒙

”一词之汉译名能为学界及大众理解和接受，

这常“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

时，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名”与“辩”这两个词。这是因为西

方逻辑缘起论辩，研究思维，兼涉语言；先秦时期对名、辩的讨

论则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较为侧重智与言的一个方面；二者被

认为有某些相同之处。于是，“名学”、“辩学”就被选做了西语

一词的意译汉名。如，

年，严复译出英国逻辑学家弥尔（

就是《名学类通》；清末税务司译出西方逻辑著作则称《辨学启

蒙》（辨为辩之本字）；

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学体系

年，王国维译出了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

一书，该书所用汉译名为（穆勒名

学》；

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

，该书所用汉译名为《辩学》。上述

页年版，第章士钊：《逻辑指要》，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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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对中国哲学史研

例举中的“名学”、“辩学”均被用做“

”的汉语意译外，还被用

的汉语意译。

“名学”、“辩学”除被用作“

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几乎在西方逻辑著作被不断译介的同

时，由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输入的刺激和诸子学的兴起，我国学

术界的一些先驱者开始比照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模式，对先秦诸

子，尤其是名、墨两家有关名与辩的思想予以新的诠释。通过这

种诠释，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想被认为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基本

相同。因此，他们确认传统的形式逻辑不仅在西方存在，在中国

古代也存在，甚至这种存在还先于西方。这样一来，“名学”与

“中国古代逻辑”（此逻辑指西方传统形式逻辑）。

“辩学”又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被用来指称通过诠释而成的

年，胡适

一词

用英文写就的（先秦名学史）可说是以上述认识为据的代表著作

之一。很明显，胡适在这里所用的“名学”不再是“

的意译，而是对“中国古代逻辑”的指称了。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名学与辩学被解释为西方传统形式逻

辑的中国型的观点，以及“名学”、“辩学”被作为指称上述意义

下的“中国古代逻辑”的用法，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对于这

一思考的实质，我们可借用金岳霖先生

究所作的精辟分析加以说明：

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

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

那么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先秦诸子所讨论

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

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

问题。

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做普通的论理。如果先秦

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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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的先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思考，我们在确认中国古代的名学与辩学为上述意义

下的“中国古代逻辑”，并对这种“中国古代逻辑”加以研究和

阐发之前，应当先回答清楚什么是名学与辩学？名学与辩学所讨

论的问题是否与欧洲传统形式逻辑一致？

这是讨论“中国逻辑史”的一个根本性的先决问题，也是

如果中国古代名学与辩学的对象、性质与内容，均与西方传

统形式逻辑一致，那么名学与辩学就是逻辑。如果中国古代名学

与辩学的对象、性质与内容，不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一致，那么

名学与辩学就不是逻辑，或不是指称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意义下的

逻辑

本书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二、方法的反思

解决问题离不开方法。为了使今天的名学与辩学的研究方法

更为科学，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为合理，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前人

经验，以期获得有益的借鉴。

因此，当我们回顾和思考既往的名学与辩学研究方法

我国近代，由于受清代汉学的带动和“西学东渐”的刺激，

名学与辩学的研究再度兴起。在人们重新研究和评价先秦名学与

辩学的过程中，墨家辩学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形成了空前的研究

热潮。这一热潮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是国学大师梁启超。梁启

超讨论墨家辩学的新见解，尤其是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不仅

令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且影响至今，在名学与辩学的研究中很

有代表性

时，对梁启超墨家辩学研究方法的检讨理应成为重点。

书局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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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以商量旧学”

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

说明。

依照这一思路所形成的墨家辩学研究方法被他概括为“凭借

。这种以“新知”为凭借对“旧学”做出的

，

。这种“商量”欲求得之结果则是

“商量”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为：“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

“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

学”与“西学”的符合。就《墨辩》本身来说，这种研究方

法要尽力确证的是，《经》文“与今日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

印”

下引《墨子学案》对《经》文的诠解以为例：

今论归纳同异之法。

（一）求同法《经》：同：异而俱于此一也。

（二）求异法《经》：法异则观其异。

（三）同异交得法《经》：同异交得知有无。（《经说）

讹误不可读）

这一条《经说》，共有九十一个字，在《经说》中算是最长。

“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即“东渐之西学”。

推动墨家辩学再成研究热潮的“西学东渐”同时为这一研究

世纪中期至

世纪前期，一些治墨的先贤正是从“西学”中获得了研究辩学的

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诠释辩学义理的根据与方法。梁启超所谓

，可算是对这种情况确切的

页。自序》，第梁启超：《墨经校释

页。粱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

页。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

页。自序》，第梁启超：《墨经校释

年版。合集》，中华书局

页。所引梁著均载于（饮冰室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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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错得不成话，我绞了 几日脑浆，到底无法读通。如此要紧

的一条，偏偏遭这个厄。不独我国古籍之不幸，实是全世界

学术界之不幸了。但据经文这七个字，用穆勒的方法解他，

意思也可以略明。‘有无’像是很容易知道，其实不然，非

用同异交得之法，往往不能辨别有无。 归纳的五种方

法，《墨经》有了三种。其实共变法不过求异法的附属，求

余法不过求同法的附属，有这三种已经够了。

上例中，《经》文的“同”、“异”、“同异交得”诸法皆被纳入穆

勒五法，与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相印。其中“同异

交得”一条，明明是“（经说）讹误不可读”，“绞了几日脑浆到

底无法读通”，却“用穆勒的方法解他，意思也可以略明”。很显

然，这种解释不是以《经》文自身为据以探究其义，而是把另一

种思想，即穆勒的理论加诸这条《经》文，并作为它的意义。由

此看来，“以新知商量旧学”实际是“据西释中”，即以西方传统

形式逻辑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为模式去解释和重构墨家辩学。

这对于适应既要引入“西学”，又要维护民

“据西释中”，可以印证先秦时期的墨家早已发明了“穆勒五

法”，发明了归纳逻辑；可以宣告“吾东方之培根，已生于二千

年以前”，慨叹“以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

知之，莫或述之”。

而倍加推崇。

族自尊的国人心理与感情，自然是再好不过的结果。因此，梁启

超视这种方法为“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

近代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依据去解释和重构墨家辩学的方

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有一定意义，但作为科学方法来要求，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

页

页。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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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使内容与形式都十分独特，且多有错讹

则有根本缺陷。其得失可分述如下：

其所得有三：

第一，使墨家辩学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转换了指导

研究的观念，走向全新的发展道路

子通经，引发了校训诸子之乾嘉时期，经学极盛，学人以

风

这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方法

这种诸子研究必然囿于传统儒学观念，成为经学附庸。墨家

辩学研究自不例外。鸦片战争后，社会政治与文化氛围有了激

变，西方文化逐渐取代传统儒学成了诸子研究的思想武器。以西

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本对《墨辩》给出的重构，体现并促进了上

述变化，为墨家辩学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观念，极大地开阔和启发

了当时人们的眼界与思路。“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

眼而忽滢；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

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

带给当时学人的感受。由此，墨家辩学研究被引向与乾嘉时期本

质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二，推动墨家辩学研究在校训（墨辩）的同时，更注重辩

学思想的系统阐发和整理。

年）据（经上》“读此书

受汉学影响，乾嘉时期的墨家辩学研究侧重于《墨辩》的校

注。例如，毕沅的（墨子校注）

旁行”一语，首次恢复（经》文分上下两行横列的旧本写法，使

之始现原本之真面目。其后，张惠言有（墨子经说解》

年），“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将四篇逐条拆开，各相比附，

眉目朗然”

又难寻参证的辩学典籍，得以成为初步可读之文字，从而为后继

者进一步校注《墨辩》，以及对墨家辩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奠定了

页。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页。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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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办法可以使西方逻辑获得适

基础

到了 世纪后期，人们在以“西学”为武器研究（墨辩）

时，发现许多前所未见的东西。这样，在校注（墨辩）文字的同

时，对其中所含辩学思想的挖掘与整理就成为需要并且可能的

了 。

例如，《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

小取篇〉新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

别学》、《〈墨子

墨》、《先秦名学史 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等一批专门研究和系

统论述墨家辩学学术思想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论著不仅带动中

国学术界不断加深对墨家辩学的研究，而且开启并引导了中国的

名学与辩学、中国逻辑思想史以及比较逻辑思想的研究。

第三，切实、有效地在中国知识界传播了西方传统形式逻

辑 。

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早在明末已开始进入我国，李之藻《名理

探》可为代表。然而，这本首译的西方逻辑著作几乎没有在中国

知识界产生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

可能是没有借助易被人们接受的载体。到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依

照“据西释中”方法阐释墨家辩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介绍西方

传统形式逻辑的过程。例如，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五）论理

的法则”一节中，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讲述“西洋归纳

法”。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介绍和宣扬西方传统形式逻辑，

让人们“知道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

不要抛弃了论理学的精神”

宜的载体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精华相联结，从而顺应人们的接受

心理。事实表明，清末民初期间，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所以能系统

地输入我国并产生较广泛的影响，其中既有西方逻辑译著之功，

页。①梁启超：《墨子学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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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把目　

想混同为一，使二者的比较研究失去了前提

下文再予以说明）

第二，专注于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在具体原理与概

念上的比照对应，对形成和制约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以及墨家辩学

的历史条件缺乏足够的分析，影响了对这二者各自特有的内容与

性质的认识。

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与墨家辩学所以有上述的区别，这是和它

们各自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相关的。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能够具

有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的性质和作用，是与古代希腊科学的发展

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研究活动分不开的。

亚里士多德毕生的科学研究活动、高深的科学造诣、广博的

科学知识与深邃的哲学思考，使他确信求知是人的本性，理智处

于灵魂最尊崇的地位。他对思维自身的思维，对作为求取科学真

理的思想工具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创建的逻辑学，正是亚里士多

德以毕生的科学研究活动为基础，对古代希腊爱智慧、尚思辨、

求知识、探真理精神的发扬、充实和具体化结果。墨家不把辩学

视为求真的工具，而是作为区分正误、取当求胜的手段，这也是

二：

同时也不排除借墨家辩学研究介绍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之力。

其所失有

第一，模糊了对于目的、对象、性质及内容不同的墨家辩学

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认识，使二者的比较失去了前提。

“据西释中”解释墨家辩学的过程，实际是对墨家辩学与西

方传统形式逻辑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比较是一种认识和研究的

基本方法。在历史（包括思想史）研究中，甚至有人认为可能给

出的解释方法便是比较。但是比较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万能法宝。

如果不能尽量确切地把被比较的两种事实弄清楚，比较就失去了

必备的前提，并将走人歧途。“据西释中”的方法认墨家辩学就

的、对象、性质及内容不同的两种思

。（对此，我们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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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社会

由墨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决定的。（对此，我们也将

在下文再予以说明）

近代治墨学者认为“辩”即西方的“逻辑”。依据这一定位，

挖掘墨家辩学所含有的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对应点，并给出尽

可能细微周全的说明，就成了以“据西释中”方法阐释墨家辩学

的着力所在。例如，名即概念，辞即判断，说即推理，“三物”

段论，“一周而一不周”即名词周延性问题，“同”、“异”、

“同异交得”即穆勒五法，“彼”、“此”即变项等等。

这种一味认同的比照对应，很难避免牵强比附的成分，也很

难对墨家辩学有别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特质所在和决定这种特

与文化背景，给予特别的关注并作出令人信服的剖析。

上述分析表明，“据西释中”的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和

一定程度上开启并活跃墨家辩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但是这种方法

的缺陷也为墨家辩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名学与辩学的研究中，

梁启超的上述方法并非独此一家，也不只限于墨家辩学。例如，

胡适就曾有过类似于梁启超主张的论述。他说，自己“所用论述

方法及其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是，“关于哲学体系

的解释、建立或重建。在这一点上，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

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

才能真正领悟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

值”。

然而，不论是胡适的“解释”、“建立”、“重建”，还是梁启

超的“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和“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

书”，其实质都是使中国古代名学和辩学向西方文化，特别是向

页。年版，第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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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面对的社会需求、一定的

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认同。这样的名学与辩学研究，尤其是墨家辩

学研究，实际上成了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中国式讲述，而不是具

有自身特质的中国名学与辩学的阐释。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深化名学、辩学以及中国逻辑史的研

究，我们应当改变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唯一参照模式的“据西

释中”方法，更加注意对名学、辩学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所

谓历史分析，就是把名学、辩学置于它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

历史环境之中，对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特

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思想家提出和创建名学与辩学

的影响等，作出具体的分析。所谓文化诠释，就是视名学、辩学

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参照先秦时期的哲学、伦理学、

政治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

特征，对名学、辩学的理论给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阐释。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名学、辩学的历史分析与文化阐释？我

们知道，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创建都是由在特定历史时代进行活

动的人，即有意识的、经过思虑、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实现的。因

此，要理解一种学术思想，就必须探求孕育和形成这种思想的根

据

文化背景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家的认识、追求与动机。有了对这

些因素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理解受这些因素制约所形成的这

种而不是另外一种学术思想的特有性质，也才有可能更为客观地

去解释表述这些思想的文本。而所有这些，仅靠使一种学术思想

与外来文化进行比较（更不要说单纯认同式的比附），当然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很显然，这些道理同样适用于名学、辩学的研

究

对于名学与辩学研究方法作这种更新的必要，我们可以举出

对墨家辩学的核心概念“辩”的解释为例，作一些说明。

“辩”的真义和本质究竟是什么？按照“据西释中”的比照

第 11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

，

对应，“辩”等于“逻辑”。“墨辩”两字，“用现在通行语翻译出

。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墨家关于来，就是‘墨家论理学

“辩”的论述，以及影响墨家思想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时，就会发

现上述解释的失误。

经墨家对“辩”有自己的论述：“辩，争彼也”（《墨子

上》）；“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经说下》）；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下》）。这说明，墨家的“辩”

属于是非之谓的论争，其意在“取当求胜”。所谓“当”，就是正

确、恰当。如“所染当”、“所染不当”（《所染》）、“赏罚之当”

（《非攻中》）、“赏罚不当”（《天志下》）等。墨家的辩，就是要

在是非之争中，区分正误，取当求胜。

言论的“当”与“不当”又是根据什么加以判定呢？墨家认

为，判定的根据只能是由他们提出的标准。“子墨子言曰，我有

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

就 恰 当、正 确（“当 ”、“是

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

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

之。”（《天志上》）《小取》也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

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这意思是说：墨

家掌握了“天志”（其实是墨家自己的主张），就有了作为判定是

非标准（法）的东西，《小取）称其为“效”；凡符合这个标准的

（“中效 ，反之（“不中效 就

不恰当、不正确（“不当”、“非”）。可见，墨家的“辩”就是要

在是非之争中，以自家的标准去区分正误，求当取胜。

、“假”、“当”与“不当”的释义。（墨子）中的

有学者释“当”为“真”，并把墨家的“辩”说成是认识客

观真理的学问。这种看法不仅有悖于上引墨家之本意，也有悖于

墨家对“真，

页。梁启超：《墨子学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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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十二子》）的荀况等，

“真”与“假”有明确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当”与“不当”。例

如，“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

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雌雄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

更也。”（《辞过》）此“真”即真确实在之意。又如，“假必悖，

说在不然”（《经上》），“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修

身》）。上引之“假”，皆有违背事实和虚妄之意。如果认为十分

注重辨析名实关系的墨家会把意义明显有别的“当”与“真”混

为同名，其理难通。

墨家所以把“辩”理解并规定为“取当求胜”，而不是探求

和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首先是墨家思想特定阶级内容的要求。

墨翟出身低微，作过工匠，与穆贺辩时曾自称“贱人”。

（《贵义》）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其思想反映了属于社会下

层的平民劳动者的利益，是一个为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派别。其

主要表现有两方面：其一，无情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对劳动者的剥

削。他们指斥“当今之主”不仅要“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

之财”，以为宫室、华衣、美食，（《辞过》）甚而“攻城野战”、

“杀殉”、“厚葬”，使百姓“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

息，乱而不得治”（《尚贤中》），“孤寡者冻馁”（《辞过》）。其二，

为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力乃至政治权利而大声疾呼、极力争取。墨

家提出，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下》），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官无常贵，而民

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

显然，墨家的上述思想必定为新老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所不

容。他们成了墨翟所说的“以其言非吾言者”（《贵义》），即墨家

的反对派。例如，屡饰其言以非墨翟的“好攻伐之君”，直斥主

“兼爱”的墨家为“无父”之“禽兽”的孟轲，以及把墨翟归入

“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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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以行之”（《卫灵公》）是复礼的头等大事；谈

家思想有难能可贵之处，“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庄子

可为代表。此外，作为非“贱人”的一般士人，他们虽然承认墨

天下》）

但又认为墨家的主张过于理想化，且有悖传统，使人难于接受。

义》）例如，《庄子

这些人成了墨翟所说的“舍吾言革思者”或“不知仁者”。（《贵

天下）曾指出，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

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是好的，但他们

“以自苦为极”，“其行难为也”；又说，“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

乐”，“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

这样一来，“天下莫为义”（《贵义》）与“天下之士君子之去

义远也”（《天志下》），就成了墨家推行本派所倡“义事”时面对

的社会环境。行“义”倡“兼”而又无权无武的墨家，要在这样

的环境中立足、传播、实施自己的学说，除了通过“强说人”和

“行说人”（《公孟》）而使“非吾言者”服，“舍吾言者”信，就

别无他途了。由此，“谈辩”被墨家列为成就“义事”的首项大

务，并以“取当求胜”为其特征，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其次是反辩和非辩学派的推动。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诸子并起，百家争鸣，谈辩远非

限于一家一派，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儒、墨、道、法诸

家，无一不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以非人之说而是己之说。但是，

在实践中对论辩十分认真的思想家们，在理论上对“辩”的态度

却大不相同。墨家主辩、倡辩，孔、孟反辩，老、庄非辩。

季氏》）、“知

孔丘以“克己复礼”为最高理想，“礼”也就成了人们的行

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在孔丘看来，“学礼”（《论语

礼”（《述

，因而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可憎的。所谓“立于礼”（《泰

说辩论不仅无助于“学礼”、“知礼”，反而会使人们“进退无

礼

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御人以口给，屡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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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滕

均表明

公

《阳人”（《公冶长》），“恶利口之 邦家者 ）等

辩

，但

了上述看法。孟轲遵孔丘之说，同样反对辩。　

承言与墨同”（鲁胜（墨辩注序

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

议论辩说，斥之为伴随“圣王不作，诸侯放恣

议”，对于“横议”中的有影响者，

心、

滕

加，必欲消灭其学说而后快。“我亦

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

齐物

老、庄并不视辩为可憎，而是认为它无用。庄子眼中的事物

与是非都是相对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因此，辩察是非是根本不可能的。“既使我与若辩矣，

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庄子

论》）对于只能因任自然而体认的大道，硬要过分宣说、辩其是

非，就不成其为大道，也达不到对大道的认识。这正是“道昭而

不道，言辩而不及”和“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的

意思。

面对社会对深入研究谈辩提出的需求，以及反辩派对辩的指

斥和非辩派对辩的否定，大力倡辩的墨家从理论上论证并肯定辩

有“明是非之分”的功用，和有“取当求胜”的本质特征，以使

自家的“谈辩”立于不败之地，就成为则无旁贷的事情了。

再次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人文特点的影响。

代大多数思想家承认神，但就人与

中国古代文化有突出的人文精神。这是指的人、神、自然三

者中，以人为本的、十分注意和强调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的地

位、价值的文化精神。中国古

先进》）墨翟则把神（天志）视

神的关系而言，多有先人后神，神服务于人的主张。孔丘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

天同为匠人的工具，用来辨别事情的是非与当否。（《墨子

般士人的

来的三处士横

是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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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象》），“制天命而用之”（《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

荀子

更指出，“且一

协调自然的前提下，人做自然的主约，“逆天者亡”；

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代思想家虽然承认人要受自然制

但也强调再

服人，突出人的价值。“天地之生万物也，以上人”（《春秋繁露

天论》）等，表明了这种认识。

不是孤立个体，而是群体中的一分

子。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颜渊》）。墨翟告诫，

子 。孟轲

也”（《论语

天志上》）人要懂“处家”、“处国”（《墨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

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是说，只要是一个人，就要百工为

他提供必需品；如果一切都自己干而脱离他人，就是率天下人疲

于奔命。总之，人是相互依存的，是作为群体而生存的。

这样，人生存、发展和实现价值的基本条件就是群体环境

兼爱中》）就是这个意

社会的和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公孙丑下》），“兼相爱，交相利”（《墨子

思。为了实现这种和谐，以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人际原则和以社会

治乱为中心的政治问题，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关注的轴心。中国

古代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难于引出科学分析的思想，却必然导

向道德方面正误、当否的讨论与辨察，以使人们认识和确立自我

在社会关系中的正确位置及相应的行为规范。

非儒》）

墨家自身思想及所处文化氛围均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这种精

神使墨家在用“谈辩”以言诲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

（《墨子 时，只能是明晓“兼相爱”与“交相恶”等的是

非、当否、胜负，而再无其他。墨家认定辩为“明是非之分”与

“取当求胜”的工具，这是与中国古代文化人文精神的影响分不

开的。

具。

总之，墨家所处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墨家学派

的追求和思想，决定了他们的“辩”不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逻辑方

法，而是“取当求胜”、“明辨是非”的工

第 16 页



对作》），这里的学特指杨朱、墨翟的学术思想。据此，

这个例子表明，运用“据西释中”的方法，把名学与辩学视

为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国型的定位，不利于对名学和辩学的客观

阐释，也有碍于对逻辑在中国的真实状况的认识。反之，如果我

们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把名学与辩学看作先秦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并结合它们产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来加以分析，

这就会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名学与辩学，以及它们与西方传统形式

逻辑的区别。

三、名学与辩学

名学与辩学是中国古代的两门学问，它们虽联系密切，但彼

此有

名学：

天下》），这里的“学”泛指

名学是先秦名学的略称。例如，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

名学史》中就曾把“先秦名学史”和“名学史”当做同一称谓而

交替使用。许杭生的《先秦名家研究》也称“先秦名学”为“名

学”。名学或先秦名学有广、狭的不同用法。但是，不论广义的

名学还是狭义的名学，均有确定的含义，不会因为提出适应某种

需要的新解释而改变。狭义的名学指先秦名家的学术思想。“学”

在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学术思想，可以泛称，也可特指。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

诸子的学术思想。“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

（《论衡

后世有称儒家的学术思想为“儒学”，称墨家的学术思想为“墨

学”。依例，名家的学术思想就称为“名学”。这正如庞朴在解释

“名家”时所指出的：“名家作为一个学派，并非有着共同的政治

思想或经济主张，而仅仅在于他们都以‘名’作为研究对象，并

以此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秦统一六国以后，名辩思潮随之消

匿。到清代，西方形式逻辑传入中国，有人将其译为‘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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